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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九題：《2013 年撥款條例草案》 

2013 年 5月 29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五月二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林大輝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本會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通過二讀《2013 年撥款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隨即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主要由 4 名議員提交的 710項修正案，而該等議

員明確表示，提出大量修正案，目的是就條例草案進行「拉布」，迫使政府答應他

們的要求。財政司司長在五月十日下午與該 4 名議員會面後，該等議員決意繼續

拉布。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最終在五月二十一日完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有否評估是次拉布對政府帶來的額外開支；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

為何； 

 

（二）有否評估是次拉布對各政府部門的運作有何具體影響；如有，詳列受影響

的部門、所受到的影響（包括在提供服務及招致額外開支金額等方面）；如否，原

因為何； 

 

（三）在拉布展開後直至財政司司長於五月十日與該等議員會面的十六日期間，

政府有否向該 4 名議員進行遊說工作，直接向他們解釋條例草案不能在限期前通

過的後果和影響；如有，詳列進行該項工作的官員、會面日期及時間、地點和形

式；如否，原因為何； 

 

（四）有否評估拉布對行政與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的影響；如有，詳情為何；如

否，原因為何； 

 

（五）行政長官有否親自遊說進行拉布的議員，促請他們撤銷部分或所有修正案；

如否，原因為何； 

 

（六）有否評估社會各界人士對是次拉布的支持度，以及各政黨對是次拉布的反

應；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七）鑑於行政長官於本年五月九日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時曾表示，拉布尤其是對

社會有需要的人士造成負面影響，亦會阻礙政府落實《2013-2014財政預算案》中

提出的紓困措施，當局可否詳列有關的紓困措施和所涉款額； 



 

（八）鑑於行政長官於上述答問會上曾表示，若條例草案不能及時通過，在財政、

民生和整個社會的運作上，都會造成不可估量的影響，政府在該等議員展開拉布

前，有否向公眾和本會議員說明拉布會帶來甚麼「不可估量」的影響；如有，詳

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 

 

（九）鑑於行政長官於上述答問會上曾表示，若本會未能於五月十五日前通過條

例草案，後果將十分嚴重，有如面臨「財政懸崖」，而本會通過條例草案的時間已

較政府所指的時間遲了數天，行政長官所指的嚴重後果是甚麼，以及「財政懸崖」

有否出現； 

 

（十）有否就該 4 名議員的拉布接觸立法會主席並要求「剪布」；如有，詳情為何；

如否，原因為何；及 

 

（十一）事前是否知悉立法會主席會於五月十三日早上宣布剪布的安排；如是，

詳情如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以上有關《2013 年撥款條例草案》的提問，現綜合答覆如下： 

 

  財政司司長在二月二十七日向立法會提交《2013 年撥款條例草案》，為政府和

資助機構提供恆常的營運開支，支付向市民提供福利的開支，以及落實預算案內

的各項新建議。 

 

  立法會在三月二十日通過臨時撥款決議，讓政府在《2013 年撥款條例草案》

獲得通過前有資源維持正常運作。撥款條例草案若不能如期於五月中通過，約有

60 多個政策局和部門將在六月份不同時間出現資金短缺情況，影響遍及醫療、教

育、民生、執法和司法等公共服務。 

 

  同時，臨時撥款並不包括那些未經立法會討論的新政策或個別措施的開支。

故此，撥款條例草案若受延誤，財政預算案中提出的、並須經財務委員會個別審

議的多項一次性紓困措施及向特定基金注資的開支也會被拖延。這些建議包括電

費補貼、為公屋租戶代繳兩個月租金、發放額外一個月的綜援、高齡津貼、長者

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的建議；以及向語文基金、關愛基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的注資建議等。 

 



  撥款條例草案旨在為所有公共服務提供資源，也是超過 100 萬福利受助人、

數以十萬計資助機構員工和公務員、數以千計服務供應商及其員工的主要收入來

源。如果公共開支受到延誤，對整體經濟、消費環境、個別家庭的狀況均會造成

很大的壓力，後果可以相當嚴重。 

 

  事實上，政府自從個別立法會議員於四月中提交了超過 700 項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以來，已透過不同方式和途徑，向立法會所有議員（包括「拉布」的議

員），及廣大市民解釋撥款條例草案須於五月中通過的原因，以及因拉布而延誤通

過的後果。 

 

  財政司司長於四月十八日致函立法會主席，表達及時通過《2013 年撥款條例

草案》對香港的重要性。同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亦致函立法會秘書長，提

出政府對修正案的意見。局長及庫務科亦於四月十九日分別致函立法會秘書處，

解釋《2013 年撥款條例草案》須於五月中前獲得立法會通過的原因，及闡述和分

析修正案的效果。 

 

  財政司司長於五月九日致函全體立法會議員，呼籲他們盡力在五月中前完成

審議，支持通過草案。他亦在五月十日約見四位「拉布」議員，並向出席的三位

解釋政府不能夠答應他們兩項要求的原因，亦懇請他們以大局為重，停止阻延立

法會通過撥款條例草案。事實上，行政長官及多位司局長均在不同場合，說明阻

延撥款條例草案通過對香港的經濟、社會、民生和國際聲譽可能造成嚴重影響，

並呼籲立法會盡早通過條例草案。 

 

  政府尊重立法會對撥款條例草案的審批權。由條例草案在二月二十七日提交

立法會審議至五月二十一日期間，政府一直全力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工作，包括： 

 

（一）答覆議員在特別財務委員會會議提出的共 5471條初步書面問題及 277 條補

充問題（歷年數量之冠）； 

 

（二）出席共 20節合計約 31.5 小時的特別財務委員會會議； 

 

（三）研究及分析合共 700 多項修正案的效果和向立法會反映意見；及 

 

（四）出席在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二十一日期間共 16日會議，合共超過 133小時

的辯論和審議過程（歷來最冗長過程）。 

 

  為應付撥款條例草案不能如期於五月中獲得通過而令政府在六月份開始面對

資金短缺的情況，所有政策局及部門均須檢視其下共 83 個開支總目於五至六月的

現金流情況，以制定應變措施。 



 

  《2013 年撥款條例草案》最終在五月二十一日獲得通過。政府會全速完成必

要的法定、行政和會計程序，盡早向各部門及公營機構撥款，盡量減少公共服務

所受的影響，但六月初向醫院管理局、八家受資助大學等機構的撥款仍可能會出

現輕微延誤。 

 

 

 完 


